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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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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客车应急出口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客车应急出口的数量、尺寸、位置和标志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车长大于等于 6m 的电动客车，包括纯电动客车 / 城市客车、混合动力客车 / 城

市客车（含插电式和增程式），燃料电池客车 / 城市客车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T13094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T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CJ/T350  电动公共汽车通用技术条件

JT/T1096  电动公共汽车配置要求

3 术语

GB 13094、GB/T19596、CJ/T350、JT/T1096 确立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设置要求

4.1 应急出口数量

4.1.1 整车应急出口的数量需结合乘客门数量一起考虑。

4.1.2 为满足紧急情况下的乘员撤离和车外救助，每个分隔舱（不含卫生间或烹调间）的出口（含

乘客门和应急出口）最少数量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出口的最少数量

乘客及车组人员的数量（个） 出口的最少数量（个）

9 ～ 16 3

17 ～ 30 5

31 ～ 45 7

46 ～ 6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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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及车组人员的数量（个） 出口的最少数量（个）

61 ～ 75 9

76 ～ 90 10

91 ～ 110 11

111 ～ 130 12

＞ 130 13

注：不论撤离舱口数量有多少，只能计为一个应急出口。

4.1.3 车长大于 7m 的客车应设置撤离舱口（双层客车应设在上层车顶）。A 级和Ⅰ级客车应至少

设置 1 个撤离舱口，B 级、Ⅱ级和Ⅲ级客车撤离舱口的最少数量应符合表 2。

表 2 Ⅱ级和Ⅲ级客车撤离舱口的最少数量

乘员数量（个） 撤离舱口数量（个）

≤ 50 1

＞ 50 2

注：双层客车指上层。

4.1.4 紧急情况下，双层客车下层的所有乘员应有不经上层而撤离到车外的路径。

4.2 应急出口设置

4.2.1 车长大于等于 6m 的客车，如车身右侧仅有一个乘客门且在车身左侧未设置驾驶人门，应在

车身左侧或后部设置应急门。车长大于 7m 的客车应设置撤离舱口。

4.2.2 客车左右两侧的出口数量应基本相同，同一侧面的出口应沿客车长度方向合理分布。

4.2.3 撤离舱口开启以后，可充电储能系统（或安装舱体）与客舱之间应仍能保持完整隔离。隔离

部分应使用防火隔热材料，电池包边缘距撤离舱口宜大于或等于 500mm。

4.2.4 应急门

4.2.4.1 应急门的净高应大于等于 1250mm，净宽应大于等于 550mm；但车长小于等于 7m 的客车，

应急门的净高应大于等于 1100mm，如自门洞最低处向上 400mm 以内有轮罩凸出，则在轮罩凸出处

应急门净宽可减至 300mm。

4.2.4.2 车辆侧面的铰链式应急门应铰链于前端，向外开启角度应大于等于 100°，并能在此角度

下保持开启。如在应急门打开时能提供大于等于 550mm 的自由通道，则开度大于等于 100°的要求

可不满足。

4.2.4.3 应急门应有锁止机构且锁止可靠。应急门关闭时应能锁止，且在车辆正常行驶情况下不会

因车辆振动、颠簸、冲撞而自行开启。应急门应有效地防止误操作。

4.2.4.4 当车辆停止时，应急门不用工具应能从车内外很方便打开，应急门宜兼具由驾驶员遥控开

启和乘客手动开启两种车内开启模式，并设有车门开启声响报警装置，在应急门未完全关闭时提醒

驾驶员。允许从车外将门锁住，但应保证始终能用正常开启装置从车内将其打开；门外手柄应设保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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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套或其他能手动拆除的保护装置，且离地面高度（空载时）应小于等于 1800mm。

4.2.5 应急窗和撤离舱口

4.2.5.1 应急窗和撤离舱口的面积应大于等于（4×105）mm2，且能内接一个 500mm×700mm（对

车长小于等于 7m 的客车为 450mm×700mm）的矩形；如应急窗位于客车后端面，则能内接一个

350mm×1550mm、四角曲率半径小于等于 250mm 的矩形时也视为满足要求。

4.2.5.2 铰链式或弹射式应急窗应向外开启。水平铰链于上端的应急窗，应有一个适当的机构保持

其充分开启。弹射的型式不应是操作时整个从车辆上分离。弹射式应急窗应有效地防止误操作。

4.2.5.3 对驾驶员不能从其座位处清楚看见的铰链式应急窗，应安装声响报警装置，该警示装置应

由窗锁（并非窗子本身）的运动来启动，当应急窗未完全关闭时提醒驾驶员。

4.2.5.4 应急窗应采用易于迅速从车内、外开启的装置；或采用自动破窗装置；或采用易击碎的安

全玻璃（而不是夹层玻璃或塑料），并在玻璃上标明易击碎的位置，在每个应急窗的邻近处提供一

个应急锤以方便击碎车窗玻璃，且应急锤取下时应能通过声响信号实现报警。设有乘客站立区的客

车车身两侧的车窗，若洞口可内接一个面积大于等于 800mm×900mm 的矩形时，应设置为推拉式

或外推式应急窗；若洞口可内接一个面积大于等于 500mm×700mm 的矩形时，应设置为击碎玻璃

式的应急窗，并在附近配置应急锤或具有自动破窗功能。

4.2.5.5 撤离舱口应易于从车内、外打开或移开。撤离舱口开启后应保证从车内外进出的畅通。允

许锁住撤离舱口，但必须保证始终能用正常的开启或移开机构将其从车内打开或移开。对易于击碎

的安全顶窗，应在邻近处提供一个方便用来击碎安全顶窗的工具。

4.2.5.6 撤离舱口的弹射型式不允许操作时整个从车辆上分离，并不应对车外人员构成危险。弹射

式撤离舱口应有效地防止误操作。弹射式地板出口应只能弹向乘客舱。铰接式撤离舱口应铰接于朝

向车辆前或后的一端，并应开启至少 100°。铰接式地板出口应折向乘客舱。

4.2.5.7 地板出口应是铰接式或弹射式，并装有声响报警装置，当其未完全关闭时提醒驾驶员。该

警示装置应由地板出口的锁止装置（而不是地板出口本身）的运动来启动。地板出口应有效地防止

误操作，此要求对车速超过 5km/h 时能自动锁住的地板出口不适用。

4.2.6 标志

每个应急出口处应在其附近标示“应急出口”字样，字体高度应大于等于 40mm。乘客门和所

有应急出口的应急控制器（包括用于击碎应急窗车窗玻璃的工具）应在其附近用符号或清晰字样标

示，并注明操作方法，字体高度应大于等于 10mm。


